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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确立于2018年，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仅使用了第十五条条文以对认罪认罚从

宽的基本概念及适用条件进行了明确说明，其中并没有针对其是否适用或适用其他的上诉制度作出规定。

在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以后，如果完全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会使认罪认罚案件彻底沦为一审

终审案件，这就相当于彻底阻断了被告人的救济渠道，这与当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不相符，

而且往往在实践中被告人上诉又会引起检察院抗诉的问题，又继续引起上诉不加刑问题的争议。如何既

可以在实现提高诉讼效益的要求下，又充分落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救济权利一直都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此文致力于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告人的上诉权的所面临的争议问

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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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leniency of guilty plea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2018, but Article 15 of the newly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nly clarifies the basic concept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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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ncy of guilty plea in the form of basic principles, and does not make other provisions on 
whether it is applicable or applicable to other appeal systems. After the defendant signs the plea 
statement, if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ppeal is completely restricted, the plea case will be com-
pletely reduced to the first instance and final cas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completely blocking the 
defendant’s relief channe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concep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pursued at present, and often in practice, the defendant’s appeal will cause the procuratorate to 
protest. It continues to cause controversy over the issue of no additional penalty on appeal. How to 
ensure the relief rights of criminal suspects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litigation effi-
ciency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in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defendant’s appeal righ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eniency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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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具有其存在的法律价值，上诉权在刑事案件中对于实现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和程序

正义等价值目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制度所想要追求的效率目标在设立之初

就是其首要追求。刑事诉讼法仅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作了解释性的规定，对认罪认罚从宽后被告人的

上诉权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并且因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招致检察机关恶意抗诉以

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导致这一问题出现与制度设置初衷相背离的情况引

起激烈讨论，因此通过完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的上诉权问题，有助于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背景下维护被告人上诉权和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协调发展，对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推动意

义。 

2.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被告人上诉权争议问题 

2.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权理论争议 

2.1.1. 上诉权全面保留论及思考 
其中以陈瑞华老师为代表的为全面保留论，在他所发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1]中

的他认为如果取消认罪认罚中的上诉权规定是无法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也无法保障审判的公正性，

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固有权利，最终是不是要适用应该由被告人自己决定，就算被告人最终没有选择上诉

那也是他行使自己权利的方式之一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剥夺了其上诉权利。 
笔者认为，被告人的权利的确需要充分保障，并且也不会建立在损失认罪认罚所追求的效率基础上。

纵观近三十年全球范围内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呈现出从传统的对抗式诉讼模式、纠问式诉讼模式转向

合作式诉讼模式的趋势[2]。在实践中，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选择上诉这一行为终其是被告人自身的选择，

真正的解决办法也并不是限制被告人上诉，所以本质上更应该重视的是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满足被告人的

期许，而不是使得被告人丧失这一上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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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上诉权限制保留论及思考 
而像陈光中老师、陈卫东老师为代表的则是限制保留论[3]，陈卫东老师认为审判机关的审判的第一

标准必须要把保证司法公正为首要[4]，但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已经给予了被告人一个从宽的处罚

结果，如果再无限制的允许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则会导致上诉权滥用的一个情况，最终导致无法使得诉

讼程序简化的效果，因此建议应该设立上诉审查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初设计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建立一种被告人与公诉机关之间的协商制度。认罪

认罚具结书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承诺，检察机关给予被告人可以获得从宽结果的一种保障和被

告人对认罪认罚的证明，但这并不代表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就必然丧失上诉这一权利，设立上诉审

查程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被告人上诉的比例。但是怎么设置审查程序以及何时可以建立起这一

程序都需要时间的沉淀，而在这之前，又该如何正确面对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呢？ 

2.1.3. 上诉权全面取消论及思考 
也有些学者对认罪认罚案件支持实行一审终审，其理论观点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台湾地

区实行的认罪协商制度，均规定除被迫协商等法定情形外，原则上不允许上诉[5]。 
笔者认为，在美国，在控辩双方所进行的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发挥着主导作用，法官不能参与协商，

法官不处于中心地位，而检察官则拥有相当大的权利，被告人那一方的力量也与检察官相对平等。在美

国的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不仅可以就量刑提出裁量，还可以就定罪提出裁量，而这样权利的赋予主要来源

于为了解决美国庞大的诉讼压力，可以使法官跳过定罪的环节而且美国的法律观念里极度重视诚信和契

约原则，不允许任何一方因为违约而获利，所以对被告人的上诉权则会做出严格的限制，由于各国国情

不同，我国的被告人在诉讼程序天然的属于弱势的那一方，没办法以同等的能力对抗检察官，我们没办

法照搬制度。 

2.2.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上诉引发检察院恶意抗诉问题 

实践中对于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以后而选择上诉，检察机关的普遍态度是认为其选择上诉则说明是

对原有“认罚”的否认，就会选择以抗诉应对被告人上诉。一来，在刑事案件中，由于长期以来的价值

观念影响，以及被告人与检察机关的地位不对等状态[6]。在我国，检察院与被告人两者之间天然存在一

种对抗状态，一些检察院在得知被告人提出上诉之后，就对应性地提出抗诉，则是因为在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案件中，因为被告人上诉引起了检察院的不满，被告人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证明被告人

认可对其从宽幅度，但一旦被告人上诉则违背了之前的承诺，而引起了本可以不用产生的二审程序，浪

费了检察机关为促成这一协商做的努力，因此检察机关往往会出于一种报复其被毁约的心态去肆意提起

抗诉的情况，其针对被告人意图非常明显。这会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了检察机关制约被告人上诉权

有利武器，这明显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精神不相符。其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可

以优先于审判机关提出一个量刑建议，这就相当于检察机关拥有一定的审判量刑实权，因此在检察机关

看来如果被告人上诉，就是对其权力权威的质疑，损坏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不利于维持检

察机关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在现实中，被告人除了选择上诉，并再没有其它办法可以为自己争取

实际量刑改变的途径。如果被告人一选择上诉，检察机关就以此作为抗诉理由，显然是对自身定位以及

司法制度的不正确认识。 

2.3. 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院抗诉突破上诉不加刑问题 

2.3.1. “上诉不加刑”原则内涵 
根据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如果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人民法院尽管认为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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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院的量刑过轻或确有错误，也不可以作出加重被告人的裁决。这也就是上诉不加刑的根本含义。我

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主要目就是为了明确告诉被告人不需要害怕提起二审会加重刑罚的顾虑，让其可以

充分相信二审法院，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 
我国无论是在最初制定的 1979 年刑事诉讼法还是现在 2018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上诉权的规

定都奉行的是无因上诉制度。我们如果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在刑法的

适用上都推崇一种宽容的态度。当然现在司法程序已经越来越严格和清晰，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最可以

体现从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7]。可以说，被告人所拥有的上诉权是其拥有的最重要的一项权利，

这极大的保护的被告人的权益。毋庸置疑，刑事诉讼中的二审程序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了纠错，保障公

正，正因有了上诉制度，每个公民都拥有了可以对抗国家权力机构一审审判出现错误的手段，而且二审程

序显然比一审程序更具有权威证明性。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的程序本身已经具有“简化”的特点，

这已经可能会天然的导致被告人对程序公正的估值降低，而可以适用二审程序则会很好的填补这一缺憾。 

2.3.2. 检察官抗诉突破上诉不加刑 
我国司法审判制度的模式一直都是以法官为中心，检察官与被告人站在对立面进行对抗，两者基于

不同的出发点和和证据去证明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信服自己的依据，而由法院居中作出裁判，但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以往一直以来的对抗型诉讼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检察官与被告人

不再激烈对抗，有进行商谈的余地，通过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院提出一种其可以接受的量刑建议，再

由法院在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的情况下作出判決。在这种具有协商性质的诉讼模式下，最终的审判结

果势必相比以往的传统诉讼模式使得被告人和检察机关都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但尽管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率先提出一个量刑建议，但这并不代表法院的审判地位改变，

也并不代表审判权的转移，法官仍然有独立的审判权[8]。但是既然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产生，检察机关

可以就量刑提出建议也证明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检察官权力的威信也需要进行保障，否则，被

告人如果看不到一个相对优惠和确定的刑罚那势必又不一定会做出认罪认罚的选择。因此也并不代表法

院可以随意改变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第 40 条规定和第 41 条规定，只有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情况下，法院才有权不予采纳，

而且法院不采纳时应当说明理由[9]。无论是从保障当事人的信赖利益还是从尊重检察机关的角度，法院

都不应当轻易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变更。 
在现实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做法是：一旦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选择上诉，继而检察机关就会随即提出

抗诉[10]，这样就会突破上诉不加刑的限制，就不会存在二审法院只能维持在原判的选择，而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加重或是其他判决。 
检察机关一旦滥用抗诉权这种行为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必须是胜利者不可违背的姿态上，无法接受

被告人上诉这种心态势必导致被告人处于一个十分被动的情况下，在实际中，被告人尽管是因为了解上

诉不加刑原则而选择上诉，毕竟对于被告人来说这是其在面临牢狱之灾丧失自由的前提下而选择这一做

法，但这是符合人性的做法，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被告人都是一个善良的公民，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主要

应该考虑的被告人提出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和依据来提出而再决定是都跟着抗诉，而不是一股脑的被告人

上诉自己就抗诉的霸道做法。 

3. 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上诉权的建议 

3.1. 完全保障被告人上诉权 

模糊是引起争议的原因，现实的法律比一切理论都更具有说服力，立法解释才具有最高的效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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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刑诉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于被告人的上诉权的规定并不够清晰。尽管后续最高检，最高院陆续

出台了一些对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的指导意见，但其中也仅仅是对适用速裁程序案件的规定，而对于适用

其他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在法条中却并未有说明。我国立法机关应该尽快出台适应其他情况的法律法规；

最高法，最高检尽可能的发布指导案件降低在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争议。 
我国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才仅仅实行四年的时间里，司法实务各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完善的地

方，如果对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过多的限制，很容易导致一些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件出现，效率或许可以

挽救，但不公却是永久的伤痛，在现阶段下，我国应该完全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有效率方面的考量，但是允许被告人上诉与导致效率的降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被告人的上诉权无需因为适用程序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充分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报告人的上诉权才

更有利于我国现阶段社会情况。 

3.2. 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抗诉工作指导 

尽管提高诉讼效率、高效化解纠纷、尽快修复社会关系是司法机关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

要动力，然而与效益价值相比，内在价值应当受到更多关注[1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以往法院完全

处于对审判结果的绝对控制地位上，在这一制度下，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发挥着主导作用，检察机关具

有相当大的一个权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

指导意见》，为检察机关妥善处理抗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指导意见》第 39 条规定了检察院

应当抗诉的情形，但其实仍然并没有囊括一个比较全面的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做一些原则性

的规定，毕竟在规则没办法涵盖所有方面的时候，原则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针对被告人上

诉提起抗诉的情况需要特定情况特定分析，出于客观考量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应当将公平作为优先

考虑，毕竟每一个案件本质上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追求公平。 

3.3. 坚决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目的在于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但在法律条文和实际审理案件过程中，当出现法律条文有争议或是不够清晰的时候，最

先适用文义解释去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但文义解释往往很难覆盖到条文的全貌，所以目的解释和体系

解释往往运用得也十分普遍，而我们根据目的解释或许可以解析到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原貌。检察机关通

过提起抗诉，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借助法院的加刑实现对被告人的加重处罚，实际目的是检察机关想

要明确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地位。此时检察机关的目的并不是行使其监督权力，只是为了

去对抗被告人这一行为而去启动了二审从而形式上的突破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顺利进行，也为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权力。审判权力是由专属于人民法院的独立权力，不应受任何其他

机关的干涉。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滥用其抗诉权而突破上诉不加刑这种行为必须被规

制。 

4. 结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手段，自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以来，已在各大地区以

及各级法院都贯彻实施，控辩双方的角色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也越来越

多，但现实中的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细节也产生了一些实际争议，如何完善认罪认罚后

被告人上诉问题，不仅关系未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走向何方，也关系到我国法治进程如何更进一

步的问题。本文则试图说明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思考，包括对被告人上诉权是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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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理论争议，检察官抗诉问题及抗诉突破上诉不加刑的实际问题，并试图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通过

细化量刑幅度，规范检察院抗诉工作等措施希望可以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一个更完善的地带发展，

使我国刑事诉讼法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法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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